
国家档案局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档发〔2016〕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局、扶贫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档案局、扶贫办： 

为进一步加强精准扶贫档案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及国家有关

扶贫工作规定，国家档案局、国务院扶贫办制定了《精准扶

贫档案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

行。 

国家档案局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 年 9 月 30 日 



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工作，确保精准扶贫

档案的真实、完整、系统和安全，充分发挥档案在脱贫攻坚

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和国家有关扶贫工作规定，结合扶贫开

发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扶贫部门

及有扶贫任务的乡镇、行政村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精准扶贫档案是指在精准扶贫工

作中形成的，对国家、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音像、

电子数据等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 

精准扶贫档案是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扶贫档

案分为综合类、精准识别类、精准施策类、精准脱贫类等四

类。

第四条  各级扶贫部门负责精准扶贫档案工作的组织

实施，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指导监督。 

第五条  精准扶贫档案形成单位应当加强对精准扶贫

档案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档案机构，建立完善档案管理规

章制度，配备相应管理人员和适应档案管理现代化要求的设

施设备，保障档案工作场所和经费。 

档案管理人员应当经过档案专业知识培训，离职前应当

办理档案工作交接手续。 



第六条  精准扶贫档案应当依法依规做到应收尽收、应

归尽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擅自销毁。 

第七条  精准扶贫档案应当分门别类整理：文书档案按

《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 22）进行整理,扶贫项目档案

按《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一般要求》(GB/T 11822)进行整

理，扶贫资金档案按《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整理，照片档案

按《数码照片规范归档与管理规范》(DA/T 50)进行整理，

电子档案按《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 18894) 和

《数字档案室建设指南》进行整理。 

第八条  精准扶贫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按照《精准扶贫

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以下简称《保管期

限表》，见附件）执行。归档文件材料应当齐全完整、分类

准确、排列有序；归档文件目录或者卷内文件目录明晰、准

确；备考表填写真实、清楚；归档的文件材料中有照片或者

复印件的，应当图像清晰，注明复印件；装订结实、整齐。 

第九条  精准扶贫档案保管库房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

定，具备防火、防盗、防高温、防潮、防尘、防光、防磁、

防有害生物、防有害气体等保管条件，确保档案的安全。 

第十条  精准扶贫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和定期两

种，定期分为 30年、10 年，具体按照《保管期限表》执行。 

第十一条  精准扶贫档案形成单位应当成立档案鉴定

小组，对保管期满的精准扶贫档案及时进行鉴定并形成鉴定

报告。鉴定小组由档案管理机构和档案形成部门有关人员组

成。 



对保管期满，不再具有保存价值、确定销毁的档案，应

当清点核对并编制档案销毁清册，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后按

照规定销毁。销毁档案应当由 2人以上监督进行。监督人员

要在销毁清册上签名，并注明销毁的方式和时间。销毁清册

永久保存。 

第十二条  精准扶贫档案形成单位和各级综合档案馆

应当积极开发精准扶贫档案信息资源，依法依规向社会各界

提供利用服务。 

提供利用档案时应当按照规定办理手续，原则上只提供

复印件。档案管理人员应当认真检查归还档案，如发现有缺

页、涂改、污损等情况，要及时报告并追查。

第十三条  精准扶贫档案形成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档案

统计制度，对档案的收进和移出、保管数量、借阅和利用效

果、销毁等情况，进行及时、准确的统计。 

第十四条  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应当积极采用现代信息

技术，逐步实现档案管理的现代化、信息化。 

第十五条  精准扶贫档案形成单位应当严格执行精准

扶贫档案安全保密管理和审查制度，特别要加强全国扶贫开

发信息系统形成档案的安全保密管理，严防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和个人隐私泄露。 

第十六条  精准扶贫档案形成单位应当按国家有关规

定向同级综合档案馆移交精准扶贫档案。 



移交时，交接双方应办理交接手续，明确档案数量（附

文件或案卷目录清册）、交接日期，由经办人、负责人签字，

并加盖单位公章。 

第十七条  不按国家有关规定归档或造成精准扶贫档

案失真、损毁、泄密、丢失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涉

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省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扶贫部门根据实际

情况共同制定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实施细则，并组织落实。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国家档案局、国务院扶贫办负责解

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精准扶贫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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